
書畫藝廊展覽申請單 

填表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展覽名稱 
 

預定時間 (含佈展、卸展時間) 

展覽類型 □課程成果展；授課老師:_________，課程名稱:             

□班展 

□個展 (須提供展出作品資料，以便審查) 

□其他邀請展 (須提供展覽簡介，以便審查) 

展覽簡介 
 

申請人 
 

 

 

手機 
 

電子信箱 
 

審核 系主任  承辦人  

備註： 

一、申請展覽需作品送審，個展至少五件、聯展每人二件。 

二、展場佈置不得使用會破壞展場設施的物品，例如：雙面膠、圖釘。 

三、展期結束當天務必將作品撤出不得留在展場，以利下檔期佈置。 

四、聯絡人及電話：書畫學系 王意甄 06-2785123轉 4401  


